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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JR/T 0168—2018《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 容灾》，与JR/T 0168—2018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金融机构与云服务提供者对于金融云双方容灾方面的协作演练要求（见6.2）；

——更改了灾难恢复审计的频率要求（见9.1，2018年版的10.1）。

本文件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8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国

银联股份有限公司、网联清算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

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人民银

行黄石市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泉州市中心支行、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万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兴业数字金融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亚马逊通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

司、京东数字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麒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云计算有限公司、北京中

金国盛认证有限公司、北京金融科技产业联盟、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北京银联金卡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软件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伟、李兴锋、涂晓军、强群力、张宏基、孙维挺、侯晓晨、邬向阳、班廷伦、

杨倩、聂丽琴、林光丰、郭林、吕苏、任明、张海燕、唐辉、胡达川、朱勇、周国林、辛路、杨彬、陈

则栋、林羽、刘琼瑶、段家钦、傅凯铮、吴永强、吴金海、白阳、于柳婍、刘力慷、薛松源、宋铮、邓

峰、李进、张文涛、符海芳、汪琪、高勇、赵华、郭红英、金怡、孔令斌、杜辉、居未伟、李明凯、王

晓燕、张亮、刘刚、杨俊、郝轶、陈当阳、樊华、罗子强、雷佳杰、许涛、王绍斌、张荣典、燕冰、曹

辉、董亮、苏晗、赵春华、高天游、司渤洋、来宾、种毓鑫、李澍、张洁、陈晨、章彩红、刘永福、穆

冬生、宋杰、渠韶光、贾铮、李博文、瞿红来、黄超、高坤、李荣振、李宝、巩向锋、李国光、谭晓辉、

王仕、王研娟、林春、周亚国、张洋洋、张翰林、焦振新、蔡志玮。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8年首次发布为JR/T 0168—2018，本次为第1次修订。



JR/T 0168—2020

III

引  言

本文件是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系列标准之一，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系列标准包括：

——《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 技术架构》；

——《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 安全技术要求》；

——《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 容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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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 容灾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金融领域云计算平台的容灾要求，包括云计算平台容灾能力分级、灾难恢复预案与演

练、组织管理、监控管理、监督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金融领域的云服务提供者、云服务使用者、云服务合作者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098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

GB/T 2224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30146 公共安全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 要求

JR/T 0044 银行业信息系统灾难恢复管理规范

JR/T 0166 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 技术架构

3 术语和定义

JR/T 016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灾难 disaster

功能停顿或服务水平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并持续特定时间的突发性事件。

[来源：JR/T 0044，3.2]

3.2

容灾 disaster recovery

将信息系统从灾难造成的不可运行状态或不可接受状态恢复到可正常运行状态，并将其支持的业务

功能从灾难造成的不正常状态恢复到可接受的状态而设计的活动和流程。

[来源：JR/T 0044，3.3]

3.3

风险分析 risk analysis

确定影响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的风险，评估对单位业务运营至关重要的功能，定义降低潜在危险控制

手段的流程。

注：风险分析经常会涉及到对特殊事件发生可能性的评估。



JR/T 0168—2020

2

[来源：JR/T 0044，3.6]

3.4

业务影响分析 business impact analysis

分析业务功能及其相关信息系统资源，评估特定灾难对各业务功能的影响。

[来源：JR/T 0044，3.7]

3.5

业务连续性 business continuity

在中断事件发生后，组织在预先确定的可接受的水平上连续交付产品或提供服务的能力。

[来源：GB/T 30146，3.3]

3.6

恢复时间目标 recovery time objective；RTO

灾难发生后，信息系统从停顿到必须恢复的时间要求。

[来源：JR/T 0044，3.17]

3.7

恢复点目标 recovery point objective；RPO

灾难发生后，数据必须恢复到的时间点要求。

[来源：JR/T 0044，3.18]

3.8

系统可用性 system availability

在要求的外部资源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云服务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刻或时间区间内（不包括

计划内服务中断时间）处于可执行规定功能状态的能力。

注：一般按允许计划外年服务中断时间、可用程度至少达到“n个9”来衡量。

3.9

可用区 availability zone

在云计算平台中，综合考虑电力、网络、供水等基础设施的容灾因素划分出来的物理区域。

注：区域内包含空调、电力设施、主机、网络、存储等物理资源。

3.10

同城可用区 availability zone in the same region

能够抵御因供电供水中断、水淹、火灾、网络故障、硬件损毁、交通中断等灾难同时影响的可用区。

注：一般情况下两同城可用区之间地理距离为数十公里。

3.11

异地可用区 availability zone in the different region

能够抵御因战争、洪水、海啸、台风、地震等大范围区域性灾害同时影响的可用区。

注：一般情况下两异地可用区之间地理距离为数百公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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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演练 exercise

基于灾难恢复预案进行的演习。

注：形式包括桌面演练、模拟演练、实战演练等。

4 概述

近年来，云计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逐渐深入，深刻影响和变革了金融机构的技术架构、服务模式

和业务流程，但也给灾难恢复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多租户、虚拟化、资源池等技术特性，云计算平台

在灾难恢复的影响评估、关键指标、技术要求、组织管理等方面与传统架构存在诸多差异，应重点关注

并妥善应对。云计算平台本质上仍是一种信息系统，应满足国家和金融行业信息系统灾难恢复相关要求，

本文件重点提出了体现云计算特性的差异化容灾要求。

5 云计算平台容灾能力分级

5.1 风险与业务影响分析

金融机构应根据业务连续性目标和业务发展规划，对云计算平台进行详细的风险分析。在风险分析

过程中，云服务提供者、云服务使用者和云服务合作者应根据当前的业务场景，重点界定风险分析的目

标和范围，使用恰当的分析方法，对所面临的威胁和当前体系的脆弱性进行深入剖析，评估各类风险发

生的概率和可能导致的损失。

在金融领域云计算环境下，风险分析应重点关注使用云计算技术可能引发的新风险、威胁、脆弱性

和损害，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云计算环境下多租户的资源竞争可能导致的系统服务能力下降或不可用。

b) 云计算环境下隔离措施不当可能导致的信息泄露。

c) 云计算环境下单点设备或性能瓶颈可能导致的系统中断。

d) 云计算环境下自服务管控不足可能导致的资源和信息滥用。

e) 云计算环境下系统故障、升级等可能导致的问题群发。

经过严谨的风险分析之后，需要对风险可能造成的业务影响进行研判。在对业务影响进行分析时，

首先需要根据监管要求、业务性质、业务服务范围、数据集中程度、业务时间敏感性、功能关联性等要

素进行业务功能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评估业务中断可能造成的影响，确定灾难恢复目标及恢复优先级。

在金融领域云计算环境下，业务影响分析应关注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对于可能造成多个金融应用同时遭受灾难的，应综合评估云计算平台的影响。

b) 由于应用和数据部署的实际物理设备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同一故障影响的不确定性。

5.2 容灾能力级别划分

应符合 GB/T 20988、JR/T 0044、GB/T 22240 的相关要求，按照所承载的业务系统发生故障或瘫痪

的影响范围、危害程度等对云计算平台容灾能力要求进行划分。

结合金融领域特性，将云计算平台发生故障或瘫痪的影响范围分为 4个层级：

a) 内部辅助管理：未对金融机构经济效益、社会声誉产生直接影响的内部管理事项。

b) 内部运营管理：对金融机构经济效益、社会声誉产生直接影响的内部管理事项。

c)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金融权益，包括：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信息安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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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金融权益的事项。

d) 国家金融稳定、金融秩序，包括：

——国家对外活动中的经济金融利益；

——国家金融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国家金融风险的防范；

——国家金融管理活动；

——多数关键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及其基础设施的稳定运行；

——其他影响国家金融稳定、金融秩序的事项。

将云计算平台发生故障或瘫痪的危害程度划分为 3类：

a) 较小影响，指的是工作职能受到局部影响，业务能力有所降低但不影响主要功能的执行，出现

较轻的法律问题、较低的财产损失等。

b) 一般影响，指的是工作职能受到一般影响，业务能力显著下降且影响主要功能执行，引发一般

的法律问题、较高的财产损失等。

c) 严重影响，指的是工作职能受到严重影响或丧失行使能力，业务能力严重下降或功能无法执行，

出现严重的法律问题等。

根据应用于金融领域的云计算平台发生故障或瘫痪的影响范围、危害程度，将其容灾能力等级划分

为 6级，具体见表 1。考虑应用于金融领域云计算平台的重要性和发生故障或瘫痪的影响程度，应用于

金融领域云计算平台至少应达到容灾能力 3 级要求。

表1 应用于金融领域的云计算平台容灾能力等级要求划分

影响范围
危害程度

较小影响 一般影响 严重影响

内部辅助管理 第 1 级 第 2级 第 3级

内部运营管理 第 2 级 第 3级 第 4级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金融权益 第 3 级 第 4级 第 5级

国家金融稳定、金融秩序 第 4 级 第 5级 第 6级

5.3 关键指标

应用于金融领域的云计算平台应至少达到容灾能力 3 级要求，对应的 RTO、RPO、可用性等关键指

标要求见表 2。

表2 应用于金融领域的云计算平台容灾能力等级关键指标要求

容灾等级 RTO RPO 可用性

3级 ≦24 小时 ≦24 小时

每年非计划服务中断时间不超

过 4天，系统可用性至少达到

99%。

4 级 ≦4小时 ≦1小时

每年非计划服务中断时间不超

过 10小时，系统可用性至少达

到 99.9%。

5 级 ≦30 分钟 ≈0

每年非计划服务中断时间不超

过 1小时，系统可用性至少达到

99.99%。

6 级 ≦2分钟 0
每年非计划服务中断时间不超

过 5分钟，系统可用性至少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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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灾等级 RTO RPO 可用性

99.999%。

5.4 技术要求

按照 GB/T 20988 有关内容，从数据备份、数据处理、网络能力和运维能力 4个要素给出云计算平

台容灾能力等级相关技术要求。金融领域云计算平台至少应达到容灾能力 3级要求，相应等级的具体技

术要求见表 3至表 6。

金融云应符合本文件中第 6级容灾能力的要求，灾备数据中心的建设标准应与生产数据中心一致。

表3 第6级技术要求

要素 云计算相关要求

数据备份

a）数据应在同城和异地可用区至少各有 1个数据副本。

b）数据副本实时备份且至少 1个数据副本应同步复制，保障数据一

致性。

c）完全数据备份至少每天 1次且处于异地可用区。

数据处理

a）备用数据处理系统的主机、虚拟化平台、操作系统、中间件、应

用软件等资源与生产数据处理系统完全兼容。

b）在异地和同城可用区均具备与生产数据处理系统相一致的备用数

据处理能力，并处于运行状态，可实时无缝切换。

c）应确保备用数据处理系统具备与生产数据处理系统相同的高可用

特性。

网络能力

a）提供充足的网络带宽，保证备份数据传输带宽大于业务峰值所需

的带宽需求。

b）异地和同城可用区的虚拟网络、物理网络、出口网络带宽及链路

配置与生产系统的网络能力相同，并处于运行状态。

c）支持跨异地和同城可用区的负载均衡。

运维能力

a）云计算平台应能够对灾备能力进行集成管理，支持通过可定制的

标准化流程完成流量自动或集中切换，支持跨同城和异地可用区的流

量均衡配置。

b）灾难事件发生后，备份数据中心的云计算资源管理和调度平台仍

可完成对备份数据中心的资源管理和调度。

c）对生产系统关键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和告警。

d）云计算平台应为关键的用户运营数据，如审计日志等，提供数据

备份。

表4 第5级技术要求

要素 云计算相关要求

数据备份

a）数据应在同城和异地可用区至少各有 1个数据副本。

b）至少存在 1个数据副本应同步复制，保障数据一致性。

c）完全数据备份至少每天 1次且处于异地可用区。

数据处理

a）备用数据处理系统的主机、虚拟化平台、操作系统、中间件、应

用软件等资源与生产数据处理系统完全兼容。

b）在异地和同城可用区均具备与生产数据处理系统相一致的数据处

理能力，至少有 1 个处于运行状态，并可实现无缝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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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云计算相关要求

c）应确保备用数据处理系统具备与生产数据处理系统相同的高可用

特性。

网络能力

a）提供充足的网络带宽，保证备份数据传输带宽满足业务峰值所需

的带宽需求。

b）异地和同城可用区的虚拟网络、物理网络、出口网络带宽及链路

配置与生产系统的网络能力相同，并至少有 1 个处于运行状态。

c）支持跨异地或同城可用区的负载均衡，对于处于就绪状态的可用

区，应支持跨可用区的自动或集中切换。

运维能力

a）云计算平台应能够对灾备能力进行集成管理，支持通过可定制的

标准化流程完成流量自动或集中切换。

b）灾难事件发生后，备份数据中心的云计算资源管理和调度平台仍

可完成对备份数据中心的资源管理和调度。

c）对生产系统关键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和告警。

d）云计算平台应为关键的用户运营数据，如审计日志等，提供数据

备份。

表5 第4级技术要求

要素 云计算相关要求

数据备份
a）至少有 1个数据副本处于异地可用区。

b）完全数据备份至少每天 1次且处于异地可用区。

数据处理

a）在异地可用区具备灾难恢复所需的全部备用数据处理能力，并处

于就绪状态或运行状态，并且可自动或集中切换。

b）应确保备用数据处理系统具备与生产数据处理系统相同的高可用

特性。

网络能力

a）异地可用区的虚拟网络、物理网络、出口网络带宽及链路配置与

生产系统的网络能力相同，并处于就绪状态。

b）应支持跨可用区的自动或集中切换。

运维能力

a）云计算平台应能够对灾备能力进行集成管理，支持通过可定制的

标准化流程完成流量集中切换。

b）灾难事件发生后，备份数据中心的云计算资源管理和调度平台仍

可完成对备份数据中心的资源管理和调度。

c）对生产系统关键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和告警。

d）云计算平台应为关键的用户运营数据，如审计日志等，提供数据

备份。

表6 第3级技术要求

要素 云计算相关要求

数据备份
a）关键数据至少有 1个数据副本处于异地或同城可用区。

b）完全数据备份至少每天 1次且处于同城或异地可用区。

数据处理

a）在异地或同城可用区具备灾难恢复所需的部分备用数据处理能力。

b）应确保云计算资源调度能力满足在数小时内配备灾难恢复所需的

全部备用数据处理能力。

网络能力 a）应确保异地或同城可用区的虚拟网络、物理网络、出口网络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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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云计算相关要求

及链路配置在数小时内达到与生产系统的网络能力相同，关键资源处

于就绪状态。

b）应支持跨可用区的自动或集中切换。

运维能力

a）云计算平台应能够对灾备能力进行集成管理，具备流量集中切换

能力。

b）灾难事件发生后，备份数据中心的云计算资源管理和调度平台仍

可完成对备份数据中心的资源管理和调度。

c）云计算平台应为关键的用户运营数据，如审计日志等，提供数据

备份。

6 预案与演练

6.1 灾难恢复预案的制定

灾难恢复预案应包括应急和系统灾难恢复两部分：

a) 应急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灾难场景和范围定义；

——应急的管理机构和决策机制；

——应急响应的流程、工具和工作制度。

b) 系统灾难恢复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灾难恢复的范围和目标；

——灾难恢复的总体规程；

——各系统恢复的切换步骤、操作手册和业务功能恢复验证测试方法。

6.2 灾难恢复演练和预案管理

在云计算环境下，灾难恢复演练主要是为了验证灾难恢复预案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提高预案的执行

能力，确保云服务各参与方在灾难发生时的有效协同，以及业务系统的快速恢复，具体的灾难恢复演练

和预案管理要求应符合 GB/T 20988 的要求：

a) 云服务提供者、云服务合作者应根据云服务使用者的要求，及时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配合执

行相关演练。

b) 云服务使用者应会同云服务提供者制定行之有效的灾难恢复预案，明确金融云服务相关的计

算、存储、网络等资源的备份要求和恢复措施，双方每年应至少协同开展 2次灾难恢复演练，

并不断完善预案。

7 组织管理

在灾难发生后，云服务各参与方应依据灾难实际影响，按照预先制定的灾难恢复预案密切配合、有

序开展灾难恢复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应确保灾难影响、应对措施、恢复进度等信息在各参与方之间及时、有效、准确的沟通和传递，

重大或特别重大的事件应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报告。

b) 灾难恢复完成后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及时告知受影响的用户。

c) 应定期进行灾难恢复的培训并保存培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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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控管理

8.1 监控能力

云计算环境的灾难恢复应具备的监控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a) 应实时监控生产中心和灾备中心的业务应用可用性和性能状态。

b) 应能够有效监控灾备切换过程。

c) 应能够监控灾备同步状态。

d) 应具备告警功能。

8.2 监控职责

云计算平台应对灾难恢复系统的日常生产维护工作进行监控，包括但不限于：

a) 应监控云计算平台资源的运行状态并主动进行优化。

b) 应执行云计算平台资源的日常操作、维护工作和升级工作。

c) 应解决云计算平台资源的基础架构的故障和问题。

9 监督管理

9.1 审计

审计包括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内部审计由云服务提供者或云服务使用者的内部人员或部门承担，

外部审计由具有国家相应监管部门认定资质的中介机构组织实施。在金融领域云计算环境下，应符合

GB/T 20988所要求的相关内容，还应重点加强对如下问题的审计：

a) 灾难恢复过程中云服务提供者、云服务使用者、云服务合作者之间协同是否顺畅，是否能满足

不同灾难恢复需求。

b) 是否具备系统全流程和全环境的监控预警体系。

c) 是否在机制和技术架构上存在数据同步的缺陷。

d) 组织和流程上是否充分保证了云服务使用者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e) 灾难恢复流程是否存在数据泄露的风险。

审计要求如下：

a) 云服务提供者应至少每年提供 1次更新的预案、演练记录和报告给相关金融机构进行备案或审

计。

b) 云服务提供者应至少每年组织 2次全面的容灾审计，可由内部实施或聘请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

实施，并将审计意见、改进计划和改进结果在审计报告完成后及时交付给云服务使用者，审计

报告应妥善留存，留存时间不得少于 10 年。

c) 云服务使用者应至少每 3年组织 1次对云服务提供者的审计，审计可以由云服务使用者组织也

可以由云服务使用者委托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组织。

d) 云服务提供者在审计报告出具后应及时对审计报告提出的改进意见给出书面答复，答复的内容

至少应包括改进计划、改进措施和历次改进计划的执行情况。

9.2 通知通报

应通知各云服务参与方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a) 需要共同协作的演练。

b) 发生重大事件或面临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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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需要相关方共同调整方法、流程和协作渠道。

应报告监管机构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a) 可能影响多个金融机构的重大风险。

b) 涉及多个金融机构的重大事故处置情况。

c) 灾难性事件的处置情况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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